
绍兴市上虞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虞发改投〔2020〕75 号

关于南北中心大道（人民大道至五甲渡大桥）

快速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准的批复

绍兴市上虞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要求核准南北中心大道（人民大道

至五甲渡大桥）快速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及相关

资料收悉，工程已列入 2020 年政府投资（国有建设）项目

半年度调整计划增加项目，经核准，主要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

本项目的建设能有效完善快速路网系统、构建城市立体

化交通网络，是支撑上虞经济开发区发展的重要南北向发展

轴，对促进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，服务沿线近期重点建设的

新区开发具有重大意义；是群贤路高架的延续，有利于促进

绍兴市三区融合。因此，该项目是必要的。

二、项目名称

南北中心大道（人民大道至五甲渡大桥）快速路工程。

三、项目法人

绍兴市上虞区交通投资有限公司。



四、项目实施地址

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、崧厦街道。

五、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

本工程用地面积 199105m
2
，主线南起人民大道，以高架

形式跨越科创岛区块，与五甲渡大桥南桥头相接，然后利用

现状五甲渡大桥跨越曹娥江，止于五甲渡大桥北侧桥头，全

线长约 3.57 公里。辅道起于人民大道，止于规划创一路，

全长约 2.8 公里。主线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，兼顾城

市道路功能，设计时速 80km/h，新建高架段桥梁宽度 27m；

辅道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，兼顾城市道路功能，设计

时速 60 km/h。

六、项目批复的相关文件：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

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（用字第 330604202000020

号）。

七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
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 118858 万元，建设资金由项目法

人单位绍兴市上虞区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自筹。

八、招标投标：本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按照《招标投标

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请据此开展下步工作。

绍兴市上虞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0 年 8 月 28 日



附注：投资项目执行唯一代码制度，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

实现投资项目“平台受理、代码核验、办件归集、信息共享”。请项

目业主准确核对项目代码并根据审批许可文件及时更新项目登记的

基本信息。

抄送：区府办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、交通运输局、

生态环境分局。

绍兴市上虞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28日印发

项目代码：2020-330604-48-02-1609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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